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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起, 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

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可免征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然而, 随着中国内地进行的增值税改革, 进口

设备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执行。在分析增

值税改革给纳税人的影响时, 增值税改革造成的研发机构设备采购

成本的增加(具体分析请见下述)是引人关注的重点之一。为了解决

上述问题, 2009 年 10 月 10 日, 财政部、海关总署以及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颁布了《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09)115 号, “115 号文”)。115 号文明确, 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

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 对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

增值税。 

 

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税收优惠政策回放 

 

 增值税改革前后的进口设备税收优惠政策 

 
在增值税改革前,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

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经贸资发[2000]第 218号)规定, 外

商投资研发中心可享受如下进口设备免税优惠:  

 
- 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且限于不构成生产规模的实验室或中试范畴的, 免征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在原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进

口符合前条条件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

件, 免征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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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后, 考虑到: 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其采购设备所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金, 因而

实际上已没有必要保留采购设备增值税退、免税政策, 以避免重复享受税收优惠; ２)内资企业采购

设备退、免税范围小于外资企业, 造成税负不公, 因而外资企业享受的采购设备增值税免、退税政

策正式被取消。因此, 增值税改革后, 虽然外商投资研发中心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

内设部门)在原有范围内可以享受的进口设备免关税政策继续执行, 其原可享受的进口设备免增值

税政策随之被取消。 
 

 增值税改革后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实践中, 除了少数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 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大多为营业税纳税

人, 在现有的增值税体系下, 营业税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金。鉴于此, 进口设备免增值税

政策停止执行后, 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时支付并承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金无法得到抵扣而须

计入进口设备购置成本, 造成进口设备成本以及现金流的显著增加。 
 

115 号文新规以及通力解读 

 
考虑到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是中国内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中国内地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平台之一, 利
于提高中国内地利用外资质量、完善中国内地产业结构和外资结构, 相关部门在研发机构的呼吁声中颁布

了 115 号文。115 号文明确, 满足特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115 号文进

一步规定, 对于满足上述特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规定的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机构, 以及《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规定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 采购

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尽管作为采购设备普遍征税的例外, 115 号文赋予外商投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的免、退税政策, 然而我们

认为, 下述事项值得关注:  
 
- 115 号文规定了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设备范围, 分别为进口科技开发用品以及 115 号文附件《科

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所列的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

装置和器械。与增值税改革前享受退、免税优惠政策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范围不同;  
 
- 对于拟享受进口设备免税以及国产设备退税的外资研发机构, 115 号文规定了严格的要求, 这些要

求高于增值税改革前享受免税进口设备政策的研发中心条件;  
 
- 115 号文颁布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10 日, 执行日期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然而, 

115 号文没有规定: 上述日期如何确定(合同日期、进口日期还是发票日期)? 设备采购方如何申请

(什么时间申请、向谁申请以及申请优惠政策所需文件等)? 特别是, 对于 2009 年 7 月 1 日以前采购

的设备, 如何追溯享受该等优惠政策? 对于终止日期(2010 年 12 月 31 日)如何界定(合同日期、进口

日期还是发票日期)? 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 可能造成设备采购方享受该等优惠政策的不确定

性。对此, 设备采购方须与商务、海关、税务等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以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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